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

专项说明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简称“旭泰所”）审计了东方金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并于2023年4月25日出具

了深旭泰财审字[2023]070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9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我们对相关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意见基本情况

（一）无法表示意见

旭泰所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22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2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旭泰所不对后附的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

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旭泰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

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持续经营所述，东方金钰公司自2018年债务

危机以来，由于公司银行账号被法院冻结导致日常经营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018年至2022年连续五年均大幅亏损，截至2022年12月31日已到期无法按期偿付

的有息债务本息合计为126.24亿元，集中兑付金额巨大且已经发生多起债务违约，

东方金钰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和净资产分别为-103.00亿元和-

75.73亿元，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资产被查封，我们

无法判断东方金钰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2022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合理。

2、2022年末东方金钰公司有息债务本息合计126.24亿元 ，我们仅获取了借

款合同，未获取回函，无法通过替代程序确认期末债务本息余额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东方金钰公司已经发生多起债务违约，我们未获取与未决诉讼相关的的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未决诉讼的完整性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2022年度东方金钰公司部分子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无经营管理人员，

我们无法获取该部分子公司相关的审计资料，无法执行函证等审计程序。我们无

法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影响作出合理保证。

4、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5所述，2022年末东方金钰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53.95亿元，其中部分存货被法院司法查封，我们仅获取以前年度的查封清单，

因此无法对该部分存货执行盘点程序。东方金钰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62号），对存货追溯调增1.98亿元，

对合同负债追溯调增1.68亿元，上述存货仅在账面进行调整，未能取回，故我们

无法执行盘点程序，也无法对上述合同负债执行发函及替代等审计程序。因此我

们无法判断期末存货的真实性、准确性，也无法判断期末合同负债的真实性、准

确性，我们无法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影响作出合理保证。

5、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15所述，2022年度东方金钰公司截止期末递延

所得税资产余额6.47亿元，我们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东方金钰公司未

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我们无法判

断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的合理性。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旭泰所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董事会编制的《东方

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

项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详尽审慎的审核，现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审计报告中所表述的无法表示意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时也

同意董事会就上述事项作出的说明，并将督促董事会及管理层落实相关应对措施，

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涉及的各个事项，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